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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15學年度大學部舊生住宿及退宿申請作業規定1150327.pdf 

主旨：檢送本校「115學年度大學部舊生(大學部116、117級除外
)住宿及退宿申請作業規定 」，請協助轉知所屬學生，請
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115學年度得免抽籤住宿申請資格：現未住宿於本校學生

宿舍之大學部一年級學生。
二、115學年度不續住，須提出退宿申請之對象：現住宿於本

校學生宿舍之大學部一年級學生。
三、申請時間及方式如下：
(一)申請期間：自115年4月20日（星期一）上午10時起至

5月6日（星期三）下午5時止。
(二)申請方式：採網路申請，請至本校學務處「通辦網」辦

理（網址： h t t p s : / / s i s . n s y s u . e
d u . t w / O N A M S / ） 。

四、符合「優先保障住宿」資格之延畢生，請備妥相關證明文
件於115年4月30日前至宿服組登記（僑生及陸生免附證明
），本組將視實際床位情形另行安排。

五、旨揭申請作業規定已公告於宿舍服務組網頁，請協助宣導
並轉知學生上網查閱詳細資訊。

 

正本：本校一級學術單位、二級學術單位

副本：本校學生事務處吳宗憲行政一級組員、學生事務處宿舍服務組鄭新怡行政一級

組員、學生事務處宿舍服務組鍾宜芳組員、國際事務處僑外生與陸生事務組葉

慧清行政二級組員、國際事務處僑外生與陸生事務組蘇楷涵行政一級組員(均含

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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